
 1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條  香港或澳門（以下簡稱港澳）居民，取得港澳永久

居留資格證件，且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六年以上者，得申

請來臺灣地區就學。但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

學系者，其最近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第三條  前條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港澳居民連續居留境外期間，其每曆年在臺灣地區

停留期間不得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服役。 

二、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三、參加臺灣地區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之

研習課程，其研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懷胎七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未滿二個月。 

五、罹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六、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

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在臺灣地區

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七、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 

八、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或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技術訓練專

班，其訓練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九、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

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十、因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 

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其在

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不併入境外居留期間計算。 

連續居留境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

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予

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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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港澳居民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者，其第二條所定連

續居留境外期間之採計，以計算至當年度港澳學生招生

簡章所定之申請時間截止日為準。但其連續居留年限須

計算至申請入學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始符合前二條規定

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之申請者應填具切結書，始得受理

其申請，其經錄取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就其自申請

時間截止日起至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止之實際居留情形

予以審查，其境外居留期間有未符合前二條規定者，應

撤銷其錄取資格。 

港澳居民依第六條第一項自行來臺灣地區申請分發

入學者，其第二條所定連續居留境外期間之採計，以計

算至距申請當時最近之來臺灣地區之日為準；依第六條

第五項自行在臺灣地區入學申請補辦分發手續者，以計

算至距自行入學時最近之來臺灣地區之日為準。 

第六條  港澳居民符合第二條、第三條規定，在臺灣地區已

達就學年齡，並具有臺灣地區合法居留身分者，得於來

臺之次日起九十日內，依下列規定申請分發入學： 

一、就讀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者，向地方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申請。 

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年

制專科部者，向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但
申請就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者，以國立華

僑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華僑高中）為限。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香港或澳門學歷：香港及澳門學校最高學歷
及成績單，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

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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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校最高學歷及成

績單，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辦理。 

（三）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件及成

績單，應經駐外館處驗證；其為中文或英

文以外之語文作成時，應同時提出其中文

或英文譯本請求驗證，或驗證其原文文件

後，再由國內公證人辦理譯文認證。但設

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

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

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三、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四、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志願序。 

六、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居留證之影印本或最近六個

月內之戶籍謄本。 

七、招生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八、申請就讀私立學校者，應先取具擬就讀學校同

意函。 

前項第二款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於申請入學國

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附。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已逾學校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

一者，得依其申請就讀學校，分發編入適當年級隨班附
讀；附讀以一年為限，經學校認定其成績及格者，應承

認其學籍。但申請就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
程、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者，應俟下學

年度再申請分發入學。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而自行於來臺之次日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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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入學者，得至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補辦分

發手續，並以該次來臺灣地區入學時年級為認定入學之

年級。 

依第一項申請分發來臺就學者，於畢業後欲繼續升

學，應依臺灣地區學生各有關招生入學規定辦理。 

第七條  港澳居民符合第二條、第三條規定者，於每年招生

期間，得依下列規定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大學以上學校

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生

先修部）： 

一、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外聯招會）

或其指定機構申請分發入學。 

二、向經核准自行招收港澳學生之大學申請入學。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香港或澳門學歷：香港及澳門學校最高學歷
及成績單，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

辦法規定辦理。 

（二）大陸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校最高學歷及成
績單，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

辦理。 

（三）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及成績單
（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

文譯本），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
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

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

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五）以同等學力申請入學大學者，應依入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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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辦理。 

三、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四、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志願序。但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者，免附。 

六、招生簡章中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第一項所稱海外聯招會，指各大學為聯合辦理港澳

學生招生及分發等事宜，所成立之組織。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海外聯招會及大學依前條

及第一項規定辦理港澳居民入學資格認定，必要時，得

委任或委託學校或有關機關（構）辦理。 

經依前條申請分發入學或補辦分發手續者，不得再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入學。 

經依前條及第一項規定在臺灣地區就學，因故自願

退學，且在臺灣地區居留未滿一年者，得重新申請來臺

灣地區就學，並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大學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自行招收港澳學生入

學各年級，應擬訂招生規定，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後，訂定港澳學生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

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他相關規

定。 

大學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需求成立港澳

學生專班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

件標準規定，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大學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受理申請來臺灣地區

就學者，應檢具下列資料送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

查港澳身分： 

一、招生簡章。 

二、入學申請表。 

三、申請人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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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有第四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者，應依同條第二
項規定填具切結書。 

六、各大學自行招收港澳學生申請名冊。 

前項經認定符合港澳學生身分並達學校錄取標準者，

由學校發給入學許可。 


